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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24         证券简称：汇川技术        公告编号：2022-079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汇川技术”）就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2010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161 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市汇川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的核准，同意本公

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700 万股。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7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71.88 元，共计募集人民币 1,940,760,000.00

元。经此发行，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08,000,000.00 元。截至 2010 年 9 月 16

日，本公司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1,940,760,00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人民币 82,445,04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58,314,960.00 元。以上

募集资金已由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出具的立信大

华验字【2010】117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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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荣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934 号）核准，

公司向 4 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4,159,292 股，发行价

格为 22.6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19,999,999.2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4,399,999.96 元（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5,599,999.24 元。2019

年 11 月 21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

ZI10695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3、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44 号），公司向 12 位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6,732,241 股，发行价格为 58.00 元/股，截至 2021

年 6 月 22 日，公司本次收到募集资金总额共计人民币 2,130,469,978.00 元，发行

费用（含税）共计 26,796,190.98 元，其中不含税金额为 25,279,425.45 元，发行费

用（含税）中 2,369,692.24 元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剩余发行费用（含税）24,426,498.74

元在募集资金到账金额中扣除，扣除该部分发行费用后，实际到账的募集资金为

人民币 2,106,043,479.26 元。2021 年 6 月 25，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 ZI10470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2010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1,858,314,960.00 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已累计投入总额 1,777,371,621.17 元，其中以前年度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736,424,676.26 元，本报告期募集资金投入 40,946,944.91 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首次公开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358,903,138.57

元，其中包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80,943,338.83 元、 募集资金产生的利

息及理财等收益扣除手续费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净额 277,959,799.74 元。 

2、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305,599,999.24 元。2020 年

该项募集资金已经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合计金额 306,818,730.71 元（含募集

资金本金 305,599,999.24 元和利息收入 1,218,731.47 元）。根据募集资金存放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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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相关规则，2020 年 6 月 29 日，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注销，

相关的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 

3、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募集资金 

本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募集资金实际到账金额为

2,106,043,479.26 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已累计投入总额 1,418,538,267.68

元，其中以前年度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257,837,934.37 元，本报告期募集资金投入

160,700,333.31 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709,688,309.14 元，其中包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687,505,211.58 元、 募

集资金产生的利息及理财等收益扣除手续费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净额

22,183,097.56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1、2010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

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2010 年 10 月 20 日、2018 年 5 月 31 日和 2018 年 7 月 16 日本公司连同保荐

机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更名为“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金财富”）分别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金阊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上述银行

统称“开户银行”）就募集资金专户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0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作为保荐机构，同时终止了与原保荐机构中金

财富的保荐协议，中金财富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华泰联合承接。2020 年 11 月

10 日，公司重新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和募集资金存放银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和募集资

金存放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金阊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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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存放账户均未发生变化，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深圳

证券交易所制定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均不存在重大差

异。 

根据协议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

查询；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开户

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

取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

出具对账单或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查询与调查专户

资料情形的，公司可以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2、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9 年 12 月 16 日，本公司、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民

生银行深圳分行”）、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

源承销保荐”）就募集资金专户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无异常履行情况。 

根据协议相关规定：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作为公司的独立财务顾问，依据有关

规定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公司和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应当配合申万宏源承销保荐的调查与查询；民生银行深

圳分行按月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应

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司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

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10%之间确

定）的，公司及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民生银行深圳分行三次未及时向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出

具对账单或向申万宏源承销保荐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申万宏

源承销保荐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2020 年 6 月 29 日，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与

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申万宏源承销保荐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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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募集资金 

2021 年 6 月 25 日，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广

发银行深圳分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就

募集资金专户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 

根据协议相关规定：华泰联合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财务顾问，依据有关规定

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公

司和广发银行深圳分行应当配合华泰联合的调查与查询；广发银行深圳分行按月

（每月 10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华泰联合；广发银行深圳分行应保证

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司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

额超过5,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5,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之间确定）

的，公司及广发银行深圳分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华泰联合，同时提供专户

的支出清单；广发银行深圳分行三次未及时向华泰联合出具对账单或向华泰联合

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华泰联合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

公司或者华泰联合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2021 年 6 月 25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州汇川”）、广发银行深圳分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募集资金专户签署

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根据协议相关规定：华泰联合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财务顾问，依据有关规定

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苏州汇川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公司、苏州汇川和广发银行深圳分行应当配合华泰联合的调查与查询；

广发银行深圳分行按月（每月 10日前）向公司、苏州汇川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华

泰联合；广发银行深圳分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苏州汇川一次

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5,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20%之间确定）的，公司及广发银行深圳分行应当及时以

传真方式通知华泰联合，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广发银行深圳分行三次未及

时向华泰联合出具对账单或向华泰联合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华泰联合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公司、苏州汇川或者华泰联合有权单方面

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2021 年 8 月 20 日，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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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盐田支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就募集资金专户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 

根据协议相关规定：华泰联合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财务顾问，依据有关规定

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公

司和兴业银行盐田支行应当配合华泰联合的调查与查询；兴业银行盐田支行按月

（每月 10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华泰联合；兴业银行盐田支行应保证

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司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

额超过 5,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20%（按照孰低原则在 5,000 万元或募集资

金净额的 20%之间确定）的，兴业银行盐田支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华泰联

合，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兴业银行盐田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华泰联合出

具对账单或向华泰联合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华泰联合查询与

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公司或者华泰联合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2021 年 8 月 2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州汇川”）、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苏州分行”）、

华泰联合就募集资金专户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根据协议相关规定：华泰联合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财务顾问，依据有关规定

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苏州汇川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公司、苏州汇川和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应当配合华泰联合的调查与查询；

恒丰银行苏州分行按月（每月 10日前）向公司、苏州汇川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华

泰联合；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苏州汇川一次

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5,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20%之间确定）的，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

式通知华泰联合，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恒丰银行苏州分行连续三次未及时

向华泰联合出具对账单或向华泰联合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华

泰联合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公司、苏州汇川或者华泰联合有权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 2010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金额 
2022 年 6 月 30 日余

额 
存放状态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 337030100100136826 
1,865,070,360.00

（注释 1） 
0.09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 337030100100213294  0.00 活期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4403092218100166509  11,091.24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金阊支

行 
89060078801500000182  74,767.55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金阊支

行 
89060078801100000184  0.00 活期 

北京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20000030822100038541317  200,346,496.35 其中包含结构性存款：200,000,000.00 元；活

期存款 346,496.35 元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营业部 851210010122600358  108,470,783.34 活期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金阊支行 32250198903700000772  5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合计  1,865,070,360.00 
358,903,138.57

（注释 2） 
 

注释 1：初始金额中含上市发行费用 6,755,400.00 元，已于 2010 年 10 月转出。 

注释 2：2022 年 6 月 30 日余额 358,903,138.57 元，其中募集资金理财未到期余额 250,000,000.00 元（含结构性存款）。经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和全资子公司苏州汇川可使用额度不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金额 2022 年 6 月 30 日余额 存放状态 

民生银行上步支行 631569408 305,599,999.24 0.00 已注销 

注：截至2020年06月29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已按照规定使用完毕，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根据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的相关规则，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进行注销，相关的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 

 

3、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金额 2022 年 6 月 30 日余额 存放状态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9550880042172300477 
2,106,043,479.26

（注释 1） 
104,706,649.18  

其中包含结构性存款：100,000,000.00

元；活期存款 4,706,649.18 元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9550880062843400292  65,880,128.64  活期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9550880062843400562  27,068,087.56  活期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滨支行 9550880062843400652  8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金阊支行 32250198903700000759  0.02 活期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南

路证券营业部 
21300001418  15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 338110100100120935  35,809,196.43 
其中包含结构性存款：29,000,000.00

元；活期存款 6,809,196.43 元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51210010122600474  26,187,376.52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 338110100100121098  0.00 活期 

北京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20000030822100054468434  140,036,870.78 
其中包含结构性存款：140,000,000.00

元；活期存款 36,870.78 元 

广发银行深圳东滨支行 9550880042172300567  0.01 活期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金阊支行 32250198903700000773  0.00 活期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金阊支行 32250198903700000774  8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合计    2,106,043,479.26 
709,688,309.14 

（注释 2） 
 

注释 1：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费用 24,426,498.74 元在募集资金到账前已扣除，初始金额中不包含该发行费用。 

注释 2：2022 年 6 月 30 日余额 709,688,309.14 元，其中募集资金理财未到期余额 579,000,000.00 元（含结构性存款）。经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和全资子公司苏州汇川可使用额度不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26,995.84 

本报告期

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20,164.72 

本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350,150.9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3)

＝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截止报告期

末累计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已完结的投资项目（注释 1）   29,280.39   29,280.39    29,280.39  100.00%   
 

 否 

非公开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注释 8） 

  30,560.00   30,560.00    30,560.00  100.00%   
 

 否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

募集资金用于收购 汇 川 控 制 

49.00%股权（注释 9） 

否 82,222.00 82,222.00  82,222.00 100.00% 
  

 

 否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

募集资金用于产能扩建及智能化

工厂建设项目 （注释 9） 

否 43,500.00 43,500.00 5,000.00 14,716.88 33.83% 
2023/1/1  

 

 否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

募集资金用于工业软件技术平台

研发项目 （注释 9） 

否 35,945.00 35,945.00 6,837.83 9,707.34 27.01% 
  

 

 否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

募集资金用于数字化建设项目（注

释 9） 

否 21,380.00 21,380.00 4,232.20 7,650.25 35.78% 
  

 

 否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

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注释

9） 

 30,000.00 27,557.35  27,557.35 100.00%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72,887.39 270,444.74 16,070.03 201,694.21  - -  - - 

超募资金投向 
 

 

设立全资子公司长春汇通光电技

术有限公司 

否 3,000.00 3,000.00  3,000.00 100.00% 2011 年 9 月 注释 2 注释 2 注释 2 否 

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 否 4,114.94 4,114.94  3,315.35 80.57% 2011 年 9 月 注释 6 注释 6 注释 6 否 

项目结余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3,244.70       

苏州汇川企业技术中心 否 33,932.16 33,932.16 4,094.69 25,837.82 76.15% 2023 年 12 月 31

日（注释 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生产大传动变频器项目 否 10,172.00 10,172.00  9,109.19 89.55% 2015年 6月30日

（注释 3） 

（注释

10） 

（注释

10） 

否（注释

10） 

否 

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器项目 否 10,674.00 10,674.00  10,667.22 99.94% 2015年 6月30日

（注释 3） 

（注释

10） 

（注释

10） 

是（注释

10） 

否 

生产光伏逆变器项目 否 20,658.00 20,658.00  17,162.38 83.08% 2015年 6月30日

（注释 3） 

（注释

10） 

（注释

10） 

否（注释

10） 

否 

收购宁波伊士通 40%股权 否 11,000.00 11,000.00  11,000.00 100.00% 不适用（注释 4） 不适用（注

释 4） 

不适用（注

释 4） 

 否 

汇川技术总部大厦（注释 5） 否 33,000.00 33,000.00  25,120.11 76.12% 2021年 6月30日 

(注释 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00.00%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56,551.10 156,551.10 4,094.69 148,456.77 - -   -  - 

合计  429,438.49 426,995.84 20,164.72 350,150.98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1、生产光伏逆变器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主要原因是光伏逆变器行业竞争加剧，产品毛利率低，公司对光伏行业采取谨慎经营策略，使得生产光伏逆变

器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 

2、生产大传动变频器项目未达到预期效益，主要原因系：市场拓展未达到预测，大传动业务从订单到确认收入时间周期长。 

3、苏州汇川企业技术中心项目未达到前次计划进度，主要情况：因深圳建业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建业”）多项违约并擅自停工及其

施工的部分工程质量不合格等事项，苏州汇川向法院提起诉讼，2019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使用超募资金投

资的苏州汇川企业技术中心项目实施进度进行调整的议案》，公司将本项目的建设完成日期延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江苏省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一致协议，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协调书》（（2020）苏 05 民初 263 号）。目前本项目

各项基建工作在有序开展。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85,831.50 万元，剔除首发招股说明书所述投资项目外，截至本报告期末使用情况为: 

(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1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11 年 3-4 月，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12,307.94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2011 年 7-8 月归还超募资金 7,307.94 万元至募集资金专户，剩余 5,000.00 万元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在 2011 年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以超募资金出资 5,000 万港币（折合人民币

约 4,250 万元，以实际投资时汇率折算额为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全资子公司。2011 年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4,114.94 万元（按实际投资

时汇率约折港币为 4,988 万）投入香港子公司，该投资款已存放于香港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将用于香港子公司支付进口物料款、员工薪酬、海外投资款、

铺底流动资金、办公场所租赁及设备购置等。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汇川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资金使用结构的

议案》，将香港汇川原计划用于支付进口物料的 1500 万港币调整为“铺底流动资金”项目支出。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3,315.35 万元，剩

余 799.59 万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将“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 2017

年转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三)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暨收购长春市汇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整体资产的议案》,同意使

用超募资金 3,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3,000 万元。 

(四)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30,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公告使用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5,000 万元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时新增 15,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告期末实际使用 30,000 万元，其余存在募集资金专户。 

(五)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苏州汇川企业技术中心项目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生产大传

动变频器项目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器项目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生产光伏逆变器项目的议

案》、《关于缴付子公司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剩余出资额的议案》，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21,529 万元用于苏州汇川企业技术中心项目；拟使用超募资金

中的 10,172 万元用于年产 600 台/套大传动变频器项目；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0,674 万元用于年产 4 万台/套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器项目；拟使用超募资金

中的 20,658 万元用于年产 8,000 台/套光伏逆变器项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使用超募资金投资的“苏州汇川企业技术中心

项目”进行调整的议案》增加投入超募资金 12,403.162 万元。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使用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生产大传动变频器项目、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器项目、生产光伏逆变器项目合计节余募集资金 4,565.22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报告期末，苏州汇川企业技术中心项目完成进度为 76.15%。 

 (六)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宁波伊士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0%股权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1,000 万元收购宁波伊士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0%股权。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11,000 万元。 

（七）2015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总部基地的议案》，项

目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33,000 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25,120.11 万元，剩余 7,879.89 万元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的《关于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 2021 年转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八)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为 8,094.34 万元(不含利息及理财等收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1、经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通过转让的方式，将公司在建设“生产高性能伺服系统”和“生产稀土永

磁同步电机直驱系统”项目过程中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全部与电机生产相关的设备转移至子公司江苏汇程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汇程”)，并由江苏

汇程在江苏泰州实施电机产品的生产，转让价格经评估后确定。上述议案于 2012 年 7 月 20 日经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经公司 2021 年 8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之工业软件技术平台研发项目、

数字化建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其中工业软件技术平台研发项目的实施主体增加苏州汇川。增加后，实施主体由深圳汇川变更为深圳汇川、苏州

汇川，实施地点变更为观澜深圳汇川总部大厦、西安高新区、苏州汇川厂房；数字化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增加深圳汇川，增加后，实施主体由苏州汇川变更

为深圳汇川及苏州汇川，实施地点变更为观澜深圳汇川总部大厦、苏州汇川厂房。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经公司 2012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生产高性能伺服系统”、“生产稀土永磁同步电机直驱系统”

这两个募投项目中的伺服电机和直驱电机产品的实施主体由子公司苏州汇川变更为子公司江苏汇程，其项目设计、资金使用未改变，该变更内容于 2012 年

7 月 20 日经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 2021 年 8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合计人民币 6,977.20 万元，报告期内，已完成置换。上述募集资金置换行为符合法律、法

规的规定以及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2011年3月5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全体董事表决，一致同意使用15,000.00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6个月。2011年3-4月，实际使用超募资金12,307.94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一）生产高性能变频器、生产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生产高性能伺服系统、生产稀土永磁同步电机直驱系统、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和营销网络中心六个承诺

募投项目均已完成项目建设，节余资金共计：7,818.47 万元，其中节余本金 7,262.66 万元，占计划募集资金总额 24.80%；利息 555.81 万元。募集资金节余

的主要原因： 

1、募投项目存在后期尚需支付的质保金合计 1,625.96 万元，未来公司将以自有资金予以支付。 

2、公司 2010 年度存在以自有资金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公司未进行置换的金额 2,997.13 万元。 

3、公司募投项目实际节余本金约为 2,639.57 万元，占计划募集资金总额 9.01%，主要是因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受经济环境影响，建造材料价格处于下降

趋势，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强了项目费用控制、监督和管理，减少了项目总开支；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公司对市场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调研，采购优质且

具有价格优势的国内设备，降低了设备采购成本。 

2012 年 10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生产高性能变

频器、生产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生产高性能伺服系统、生产稀土永磁同步电机直驱系统、企业技术中心建设、营销网络中心公司合计节余募集资金 7,818.47 

万元（含利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二）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项目有关超募资金投资的建设内容已完成，节余资金共计：891.14 万元，其中节余本金 799.59 万元，占计划募集资金总额的

19.43%；利息、汇兑收益 91.55 万元。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依照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本着节约、合理有效的原则使用募集资金，合理配置资源，严格控制各项支出，有效降低成本和费用。 

2、在投资设立印度子公司及意大利研发中心的过程中，充分调研和论证，从公司的业务拓展需求、研发方向、子公司经营成本等角度出发，结合所在国家的

投资环境、人力资源成本等因素，科学决定投资地点和投资规模，提高了投资效率，使投资成本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节省。  

2017 年 4 月 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在

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 1,019 万港币（含利息，以实际补充流动资金日期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香港汇川日常经营所需的流

动资金。 

（三）生产大传动变频器项目、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器项目、生产光伏逆变器项目三个承诺募投项目均已完成项目投入，节余募集资金共计：9,646.16 万

元，其中节余本金 4,565.22 万元，占计划募集资金总额约 11%；利息和理财收益 5,080.94 万元。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加强了项目费用控制、监督和管理，减少了项目总开支；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公司对市场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调研，采购优

质且具有价格优势的国内设备，降低了设备采购成本。  

2、募投项目存在后期尚需支付的质保金合计约 2,765.98 万元，未来公司将以自有资金予以支付。  



 

 

2017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生产大

传动变频器项目、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器项目、生产光伏逆变器项目合计节余募集资金 9,387.77 万元（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金额，含利息）用于永久

性补充子公司苏州汇川的流动资金。截至 2018 年 03 月 31 日，苏州汇川实际转出募集资金 9,646.16 万元（本金 4,565.22 万元 ,利息 5,080.94 万元）。 

（四）汇川技术总部大厦项目已完成项目投入，节余募集资金共计：12,769.39 万元，其中节余本金 7,879.89 万元，占计划募集资金总额约 23.88%；利息和

理财收益 4,889.50 万元。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后期尚需支付的合同尾款及质保金合计约 5,079.51 万元，未来公司将以自有资金予以支付。  

2、主体大楼的部分装修增项还在陆续投入中。  

2021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

汇川技术总部大厦项目合计节余募集资金 13,381.96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金额，含利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深圳

汇川实际转出募集资金 12,769.39 万元（本金 7,879.89 万元 ,利息 4,889.50 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76,844.86 万元(不含利息及理财等收益），其中 8,094.34 万元为首次公开发行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68,750.52 万元为 2020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其中募集资金账户活期余额 23,959.14 万元，其余资金均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释 1.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六个承诺投资项目即“生产高性能变频器、生产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生产高性能伺服系统、生产稀

土永磁同步电机直驱系统、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和营销网络中心”已经完成项目建设，相关结余资金已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自 2013年 1月 1日

开始，公司已不再对该六个项目的投入金额、项目进度等进行披露。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第十一节之“五、（二）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部分，公司对“生

产高性能变频器、生产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生产高性能伺服系统、生产稀土永磁同步电机直驱系统”四个项目在 2011年-2013年的效益情况进

行了预测。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已完成“上述四个项目是否达到预计效益”的披露。自 2014年 1月 1日开始，公司将不再对该四个项目是

否达到预计效益进行披露。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已完成“上述四个项目实现的效益”的披露。自 2016年 1月 1日开始，公司将不再对该四个项目的效益进

行披露。  

注释 2.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成立长春市汇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暨收购长春市汇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整体资产的可行性报告》之 6.2“主

营业务收入预测与财务效益分析”部分对“设立全资子公司长春汇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项目在 2011年-2013年的效益情况进行了预测。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已完成该项目“是否达到预计效益”的披露。自 2014年 1月 1日开始，公司将不再对该项目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进行披露。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已完成该项目实现的效益的披露，自 2016年 1月 1日开始，公司不再对该项目实现的效益进行披露。  

注释 3.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使用超募资金投资的“苏州汇川企业技术中心”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14年 6月

30 日变更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生产大传动变频器项目”、“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器项目”、“生产光伏逆变器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由 2014年 6月 30日变更为 2015年 6月 30日。2017年 4月 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使用超募资金

投资的“苏州汇川企业技术中心项目”进行调整的议案》，增加投入超募资金 12,403.162万元，本项目的建设完成日期延至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0月 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使用超募资金投资的苏州汇川企业技术中心项目实施进度进行调整的议

案》，本项目的建设完成日期延至 2023年 12月 31日。 

注释 4.超募资金项目“收购宁波伊士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0%股权”为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股权事项，“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本报

告期实现的效益”为“不适用”。  

注释 5.2015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总部基

地的议案》，项目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33,000万元。  

注释 6.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之 4.2“投资效益分析”部分对“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项目

在 2011年-2015年的效益情况进行了预测。  

截至 2017年 03月 31日止，公司已完成该项目“是否达到预计效益”的披露。自 2017年 6月 30日开始，公司将不再对该项目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进行披露。  

截至 2017年 03月 31日止，公司已完成该项目实现的效益的披露，自 2017年 6月 30日开始，公司不再对该项目实现的效益进行披露。  

注释 7.公司于 2019年 4月 1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的汇川技术总部大厦项目实施进度

调整的议案》，将汇川技术总部大厦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19年 12月 31日变更为 2021年 6月 30日。 

注释 8.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



 

 

议案》，同意将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交易中介机构费用以及补充上市公司的流动资金。截至 2020年 6月 29日，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 30,560 万元已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此次非公开募集配套资金已按照规定使用完毕，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注

销，相关的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 

注释 9.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同意将募集资金用于支付交易中介机构费用、收购汇川控制 49.00%股权 、产能扩建及智能化工厂建设项目、工业软件技术平台研发项目、数字

化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10,604.35万元已全部转入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注释 10.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三个投资项目即“大传动变频器项目、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器项目、生产光伏逆变器”已经完成

项目建设，相关结余资金已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在公司《生产大传动变频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生产光伏逆变器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之 9“经济效益分析”部分，公司对“大传动变频器项目、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机控制器项目、生产光伏逆变器”三个项目在 2014年 6月

-2020年 6月的效益情况进行了预测；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预测期由 2014年 6月-2020年 6月变更为 2015年 6月-2021年

6月。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已完成“上述三个项目是否达到预计效益”的披露。自 2022年 1月 1日开始，公司将不再对该三个项目是

否达到预计效益进行披露。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已完成“上述三个项目实现的效益”的披露。自 2022年 1月 1日开始，公司将不再对该三个项目的效益进

行披露。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报告期无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批准报出。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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